
深编办函〔2021〕8 号

中共深圳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进一步规范其他组织举办事业单位

设立请示公文报送有关事项
的通知

市委各部委办，市直各单位，各区委（新区、合作区党工委）

编办：

为进一步规范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及企业等组织（以下

简称其他组织）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事业单位（以下简称其

他组织举办事业单位）设立请示公文报送有关工作，根据《中

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和《深

圳市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及企业等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事

业单位登记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等

规定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进一步规范公文报送程序

（一）根据《办法》规定，其他组织举办事业单位的设

立请示，原则上统一报市区机构编制部门按程序审批。按《办

法》第八条第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项规定应报其他批准

机关的，批准机关应在批准设立前征求同级机构编制部门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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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。

（二）其他组织举办事业单位的设立请示原则由行业主

管部门报送同级机构编制部门。市级其他组织作为举办单

位，不需要市级财政投入的，经市机构编制部门同意后，举

办单位也可直接报送。

（三）行业主管部门在报送其他组织举办事业单位设立

请示之前，应严格按照《条例》规定履行动议、评估论证、

审议决定等程序。

举办单位在报送其他组织举办事业单位设立请示之前，

应严格按照本单位《章程》或相关规定履行内部决策程序，

进行评估和综合论证。

市、区人民政府或其指定的部门与其他组织合作举办

的，行业主管部门牵头评估和综合论证后，即可以向机构编

制部门提出机构设立申请。

经费来源于财政资助的，应先由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财政

可承受能力分析,并征求财政部门的意见。

二、进一步完善公文报送内容

（四）其他组织举办事业单位设立请示中应包含设立的

必要性、合理性、可行性、公益性等研究论证内容，以及财

政可承受能力的详细分析内容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
1.是否适应财政保障能力、符合规划布局。国有资产投

入既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，又要充分考虑财政保障能

力；既要有效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，提供契合深圳市民、

企业等亟需的公益性服务，又要做好统筹规划布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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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论证合理性和必要性，应当充分考虑其他解决办法。

机构设置应当科学合理，应具有比较完整且相对稳定的独立

职能，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，避免形成“小散弱”事业单位。

可以通过市场或社会力量获得服务的或者现有机构可

以提供相应公益服务的，原则上不新设其他组织举办事业单

位。能够通过设立分支机构或内设机构达到目的或者预期效

果的，一般不设立独立法人性质的其他组织举办事业单位。

（五）对设立其他组织举办事业单位可能带来的问题和

遇到的困难进行分析和评估。对于涉及市政府合作项目以及

政府投入为主的事项，重点研判合作协议执行、财政投入绩

效评估机制建立等情况。对于主要是社会资本投入的机构，

应分析评估公益事业提供能力和自我造血能力。同时，应深

入分析各种可能风险，统筹兼顾做好应对预案。

（六）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文件对行业领

域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（七）应当审慎考虑其他组织举办事业单位再举办或参

与举办新的事业单位。

（八）为统筹利用资源和满足发展需要，其他组织举办

事业单位可探索设置分支机构。分支机构的名称应当冠以其

从属的其他组织举办事业单位名称，缀以“分部”、“分院”

或其他能体现分支机构的字样。分支机构为常设机构但不具

有独立的法人地位，具有相对独立的运营自主权。

其他组织举办事业单位分支机构经批准设立后，向事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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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办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。分支机

构的设立批准机关与其从属的其他组织举办事业单位的批

准机关一致。设立请示程序和内容参照本通知第一、二点有

关内容执行。

（九）设立请示公文报送其他相关事项，参照《中共深

圳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机构编制事

项请示公文报送工作的通知》（深编办函〔2020〕5号）执

行。

中共深圳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2021年2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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